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
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未成年人保护审
判庭积极响应《2026年长春市未成年
人安全教育活动工作方案》工作要求，
聚焦青少年健康成长法治需求，精心
开展“护苗有法、筑梦成长”“六个一”
系列法治活动，紧扣未成年人成长痛
点、普法难点、保护重点，量身打造“一
节帮教、一封家书、一堂教育、一次宣
传、一日开放、一场庭审”六大特色活
动，为全市广大少年儿童送上一份专
属、暖心、硬核的法治节日礼物，筑牢
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司法屏障。

开展一次暖心帮教，帮助迷途少
年回归正途。针对特殊青少年群体，
未成年人保护审判庭副庭长范文浩走
进专门学校，开展专项帮教活动。立
足不良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摒弃
生硬说教模式，以谈心谈话、法治答
疑、成长寄语相结合的方式，精准化解
迷途少年心理困惑，纠正不良行为认
知，传递司法温度与社会关怀。

寄送一封法治家书，筑牢家庭监
护第一道防线。聚焦家庭教育薄弱环
节，依托普法进社区活动，未成年人保

护审判庭法官张功岩、法官助理李寰
宇面向辖区家庭发放法治家书。以通
俗易懂、温情走心的文字，向广大家长
普及监护法定职责、家庭教育法律义
务、未成年人权益保护要点，厘清依法
带娃法律边界，纠正重学业、轻陪伴，
重物质、轻心理的育儿误区。

开设一堂法治课堂，法治春风浸
润菁菁校园。特色化开展法治进校园
宣讲活动，范文浩带领法官、法官助理
走进吉林大学附属小学，围绕学生欺
凌等高频问题，结合真实司法案例开
展普法宣讲。

开展一场企业普法宣传，精准赋能
家长依法履职。未成年人保护审判庭
法官助理尹航、郑颖走进长光卫星技术
有限公司，精准延伸普法触角，面向企
业职工家长群体开展专场法治宣讲。
宣讲聚焦新时代家庭教育法治新要求，
紧扣职场家长普遍存在的监护认知偏
差、陪伴缺位、心理关爱不足等现实问
题，系统解读《民法典》《未成年人保护
法》《家庭教育促进法》核心内容。

举办一日法院开放日，零距离感
受司法力量。邀请长春市第一实验东

光学校120余名学生走进法院，沉浸
式参观长春中院建院75周年发展史
陈列展、圆桌法庭、大要案审判庭，尹
航、李寰宇现场讲解法院发展历程、司
法职能、司法文化符号以及未成年人
特色审判模式，让青少年近距离触摸
司法、感受司法、敬畏司法，直观感受
司法威严与司法温度，让法治教育可
看、可感、可悟，实现沉浸式法治启蒙。

织一场模拟庭审实践，实景庭审
敲响成长警钟。以真实校园伤害案件
为蓝本，未成年人保护审判庭联合长
春市妇女联合会、东光学校共同开展
青少年模拟法庭活动。学生们亲身扮
演法官、公诉人、辩护人、被告人等角
色，完整还原庭审全流程，亲身感受法
律的严肃与公正。

此次“六个一”系列活动，覆盖特
殊帮教、家庭社区、校园课堂、企业家
长、司法研学、实景庭审六大场景，实
现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从“单一普法”向

“全域护航”转变，从“被动听讲”向“沉
浸式体验”升级，全方位助力六大保护
协同发力。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近日，由长春市中级人民
法院主办的2026年“星·领航
杯”羽毛球比赛暨长春市法院
系统第十二届羽毛球比赛圆
满落幕。长春市二道区人民
法院代表队团结协作、奋勇
争先，在多个项目中取得优
异成绩，并获评“优秀组织
奖”，充分展现了二道法院干
警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此次比赛不仅为干警提

供了切磋球技、增进交流的
平台，更充分激发了队伍的
凝聚力和集体荣誉感。法
院将以此次比赛为契机，持
续加强法院文化建设，引导
干警将赛场上的拼搏精神
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强大动
力，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强
健的体魄投身审判执行各
项工作。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为深入推进法治校园建
设，切实加强未成年人法治安
全教育，筑牢青少年健康成长
法治屏障，“六一”儿童节来临
之际，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法院
团总支走进兰家镇中心小学，
为二年级全体学生开展了一场
生动易懂、趣味满满的专题普
法宣讲课堂，让法治种子在孩
童心中落地生根。

本次宣讲结合二年级学生
年龄小、认知浅、好奇心强的特
点，摒弃枯燥的法条堆砌，采用
通俗易懂的儿童化语言、贴近
校园生活的真实案例，围绕民
事行为能力、刑事责任年龄、预
防学生欺凌、个人隐私保护等
内容展开精准普法，全方位、多
角度为孩子们普及基础法律知
识。

课堂伊始，团总支干警聚
焦低龄学生法律认知盲区，深
入浅出讲解民事行为能力相关
知识。针对小学二年级学生
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法
律界定，利用买玩具、乱消
费、损坏他人物品等生活场
景，告诉同学们未成年人哪些
行为需要监护人负责，让孩子
们明白日常行为也受法律约
束，知晓自身行为的边界与责
任，树立规则意识。

在刑事责任年龄科普环
节，干警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相关规定，用直白通俗的
语言拆解法律条款，清晰地讲
解不同年龄段对应的法律责
任。破除部分学生“年纪小、犯
错不用担责”的错误认知，让孩

子们明白法律无小事，年龄不
是违法犯罪的“挡箭牌”，时刻
绷紧守法自律之弦。

随后，干警结合小学生日
常相处场景，详细解读推搡辱
骂、孤立排挤、恶意打闹、索要
财物等学生欺凌的具体表现
形式，细致剖析学生欺凌带来
的身心伤害、校园危害及法律
后果。同时，传授同学们应对
方法，引导学生坚决不做施暴
者、不当旁观者、勇敢做守护
者，遭遇欺凌时及时向老师、
家长求助，学会用合法方式保
护自己，坚决对学生欺凌说

“不”。
此外，宣讲聚焦未成年人

自我保护细节，开展个人隐私
保护普法教育。干警通过趣味
提问、场景举例的方式，告诉同
学们姓名、住址、学校、家长信
息、个人照片等均属于个人隐
私，不能随意泄露、转发他人，
更不能随意偷拍、传播同学隐
私，引导学生树立隐私保护意
识，学会尊重他人隐私、守护自
己信息安全，规避隐私泄露带
来的安全风险。

干警结合宣讲内容抛出
趣味法律问题，贴合学生日
常、简单易懂，充分激发了同
学们的答题热情。针对学生
的回答，干警逐一进行点评、
纠正误区、补充讲解，让同学
们在互动问答中吃透法律知
识，加深对法治内容的理解
和记忆，真正实现“学懂、弄
通、记牢”。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近日，长春市九台区人民法院成
功调解一起跨越十三年的抚养费纠纷
案件，承办法官秉持司法为民、温情司
法理念，以调解化解矛盾、修复亲情，
既依法守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又妥
善化解当事人积怨。

原告孟小某系被告孟某与王某的
婚生子。2012年9月，孟某与王某协
议离婚，双方明确约定儿子孟小某由
母亲王某直接抚养，父亲孟某每月支
付抚养费500元，直至孩子年满十八
周岁。然而离婚后，孟某长期未履行
抚养费支付义务，十三年间，孩子的生
活、教育、医疗等全部开支均由母亲王
某独自承担。

随着孟小某逐年长大，日常起居、
学业教育等各项生活成本持续上涨，
十余年前约定的每月500元抚养费标
准，早已无法支撑孩子的基本成长需

求。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孟小某依
法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父亲孟某付
清2012年9月至2026年3月拖欠的
全部抚养费81000元，并申请上调后
续抚养费标准，将每月抚养费增至
1000元，直至其成年。

案件受理后，承办法官张琳细
致梳理案件脉络、核实全部案情。
法官认为，本案事实清晰、证据充
分，但家事案件关乎亲情羁绊与未
成年人身心健康，若简单一纸判决，
虽能依法定责，却易激化双方矛盾，
彻底割裂父子亲情，不利于孩子长
远成长。因此，法官坚持“调解优
先、调判结合”的家事审判原则，力
求柔性化解纠纷。

庭审过程中，法官充分倾听双方
当事人的诉求与苦衷，立足法理、融汇
情理开展耐心疏导。法官释明，父母

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义务具有法定
性、强制性，不会因夫妻离婚而消除、
免除，离婚仅是夫妻婚姻关系的终结，
而非亲子责任的割裂。同时，积极引
导双方换位思考，从保护未成年人利
益、守护孩子健康成长的核心角度理
性协商、互谅互让。

在法官的悉心调解与温情劝导
下，被告孟某深刻认识到自身多年未
履行抚养义务的过错，主动认可拖欠
抚养费的事实。

经双方友好协商，最终达成一致
调解协议：由孟某一次性支付过往拖
欠抚养费 50600 元；自 2026 年 4月
起，每月向孟小某支付抚养费700元，
直至孩子年满十八周岁。双方当庭签
字确认调解协议，纠纷圆满化解，疏离
的父子亲情也得以逐步修复。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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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搏展风采 羽球创佳绩

播法治种子 树法治信仰

长春中院圆满完成“六个一”未成年人专项法治系列活动

筑牢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司法屏障

“迟到”的抚养费让父爱不缺位


